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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门矫治教育制度的司法化设计方案
黄京平

 当前， 未成年人犯罪呈现总体上

升、 危害趋重的复杂局面。 未成年人犯

罪治理面对的紧迫形势， 客观地引发了

改善专门矫治教育质效的时代要求。 专

门矫治教育的司法化， 无疑是完善预防

惩治未成年人犯罪制度的关键改革措

施。

专门矫治教育的制度实效

须以司法化为保障

我国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制度， 主要

由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简称 “预防

法”）、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简称 “刑诉

法”） 等法律法规共同构成， 具体由不

同法律法规中的预防规范与惩治规范合

理衔接构建。 仅有预防规范， 实践中极

度依赖预防， 忽视与惩治规范协调实

施， 或者仅有惩治规范， 过度迷信惩

治、 偏重惩治手段的运用， 都无法实现

最佳的犯罪防治效果。 能够将预防与惩

治规范合理衔接， 使预防和惩治功能体

系性融合的制度， 就是预防法为主、 刑

法辅助规定的专门矫治教育。 换言之，

在对严重不良行为的分级干预体系中，

专门矫治教育， 既是预防重新犯罪的措

施， 也是对触犯刑律行为的惩治手段，

更是将预防功能和惩治功能融于一体的

最严厉矫治方法。 而且， 作为强制性、

封闭式的矫治方法， 对分级干预体系的

总体功效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 但是，

再好的实体制度， 没有正当程序、 没有

司法决定程序为保障， 也难以发挥理想

的防治效果。 这已经被事实确证。

实质意义上， 新预防法规定的专门

矫治教育， 是对旧预防法规定的收容教

养的制度延续， 除执行场所的设置和管

理主体改变之外， 行政决定程序的性质

没有根本改变。 这也就使得收容教养

“因具体程序、 执行机构及场所、 干预

措施等不明确， 实践中基本被虚置” 的

现象， 或直接、 或间接、 或转换形式地

在专门矫治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出现。

2018 年至 2022 年， 检察机关受理审查

起诉未成年人犯罪 32.7 万人， 年均上

升 7.7%。 受理审查起诉不满 16 周岁的

未成年人犯罪从 2018 年的 4600 余人上

升至 2022 年的 8700 余人， 年均上升

16.7%。 2018 年至 2022 年， 受理审查

起诉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

数， 分别占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犯罪嫌

疑人总数的 8.05% 、 8.88% 、 9.57% 、

11.04%、 11.1%。 2024 年第一季度， 人

民法院判处未成年人罪犯 1.2 万人， 同

比增长 77.67%， 比判处全部罪犯同比

增长 14.00%高出 63.67 个百分点； 占罪

犯总数的 3.12%， 同比上升 1.12 个百分

点； 重刑率 8.50%， 比全部犯罪的重刑

率 7.71%高出 0.79 个百分点。 未成年人

犯罪现象及其变动的原因极其复杂， 但

不争的事实是： 长达十余年的时间， 分

级干预的最严厉矫治措施作用相对微

弱， 甚至作用实际停滞， 与 2018 年以

来未成年人犯罪数量激增、 危害趋重之

间， 存在显著的条件因果关系。 改变这

种状况， 提高专门矫治教育预防重新犯

罪的作用实效， 最为关键的就是将行政

决定程序改为司法决定程序。

专门矫治教育司法化的制

度调整方案

专门矫治教育的司法化， 主要可以

通过在刑诉法中增设特别程序， 并对预

防法第 45 条作相应修改的方式实现。

建议在刑诉法“特别程序” 编专章

规定“未成年人的专门矫治教育程序”。

主要的条款， 可以参照“依法不负刑事

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和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的规定

设计。 首先， 应细化专门矫治教育的适

用目的、 适用对象、 适用方式和期限。

目的应是预防重新犯罪； 对象是实施刑

法规定的行为、 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

龄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 根据情况

分别采用剥夺自由、 限制自由、 行动约

束等管束方式， 并设置相应期限。

其次， 应对专门矫治教育的决定程

序和临时管束措施作出明确规定。 1.对

未成年人进行专门矫治教育的， 由人民

法院决定。 公安机关发现未成年人符合

专门矫治教育条件的， 应当写出专门矫

治教育意见书， 移送人民检察院。 对于

公安机关移送的符合专门矫治教育条件

的， 人民检察院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专

门矫治教育的申请。 2.人民检察院认为

必要的， 对附条件不起诉、 情节轻微不

起诉的未成年人， 可以决定进行专门矫

治教育。 3.在人民法院决定专门矫治教

育前， 公安机关可以对被申请人采取临

时管束措施。 其他主要条款， 应当包括

专门矫治教育案件的审理， 专门矫治教

育决定的作出及复议， 定期评估与专门

矫治教育的解除， 检察机关对专门矫治

教育程序的监督， 以及专门矫治教育案

件的办案方针、 原则及总体要求， 法律

援助， 社会调查， 附条件不移送审理的

适用范围， 附条件不移送审理的考察和

后果， 不公开审理及其例外， 专门矫治

教育记录封存等。

对预防法第 45 条的修改主要包括：

1.将该条第 1 款修改为： “未成年人实

施刑法规定的行为、 因不满法定刑事责

任年龄不予刑事处罚的， 经人民法院决

定， 可以决定对其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预防其重新犯罪。” 2.删除该条原第 2

款、 第 3 款的规定。 3.增加规定： “对

行为构成犯罪、 但依法决定不起诉的未

成年人， 在必要的时候， 人民检察院可

以决定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作为该条

新的第 2 款规定。 4.增加规定： “司法

行政部门负责设置专门矫治教育的专门

场所， 并负责未成年人的矫治工作； 教

育行政部门承担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

专门矫治教育的场所或设施， 对专门矫

治教育的对象， 根据情况施行全封闭、

半开放式或开放式的管理。” 作为该条

新的第 3 款规定。

专门矫治教育司法化的主

要理由

作为剥夺自由或限制自由的保安处

分， 专门矫治教育只有决定程序司法

化， 才符合宪法和宪法性法律的规定及

其精神。 目前， 我国部分地区专门矫治

教育实施明显滞后， 甚至停滞， 部分地

区采用突破法律规定的做法适用专门矫

治教育， 都是行政决定程序引发的后

果。 只有通过刑诉法和预防法中的细化

规定、 具体规定， 才能改正现行法律对

专门矫治教育仅做极端原则规定的错

误， 符合人权保障原则， 符合依法治国

要求。 明确预防重新犯罪的目的， 将单

一的剥夺自由方式调整为剥夺自由、 限

制自由、 行动约束等分级管束方式， 有

助于合理扩张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范

围， 使预防重新犯罪的制度覆盖最大

化， 改变因适用范围过窄而明显影响预

防重新犯罪实效的状况， 切实提升专门

矫治教育的质效。

矫治工作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 矫

治场所设置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工作机

构与工作场所的严重错位， 以及教育机

构监禁场所化的制度安排， 是影响专门

矫治教育依法推进的主要障碍。 改变这

种状况， 回归矫治场所和矫治工作由司

法行政部门一体负责制， 实现矫治机构

国民教育化， 才能理顺专门矫治教育中

矫治工作主体与教育工作主体的责任关

系， 为专门矫治教育功能的正常发挥提

供基本条件。 简单说， 应该让矫治机构

（场所） 办好学校， 而不是让学校办好

矫治机构 （场所）。

预防、 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

是公安机关的首要职责。 取消专门教育

指导委员会启动、 教育行政部门主导专

门矫治教育行政决定程序的职责， 由公

安机关负责启动专门矫治教育的司法决

定程序， 既与公安机关的主责相符， 也

能够使最严厉矫治措施的不同责任主体

的职责界限明晰， 便于各司其责的同时

协力提升专门矫治教育的实效。

专门矫治教育与不起诉制

度的衔接

专门矫治教育预防重新犯罪功能的

正常发挥， 对遏制未成年人犯罪上升趋

势具有决定性影响， 须以适用范围合

理、 适用对象精准为基础。 实践中， 专

门矫治教育适用范围过窄、 适用对象过

少， 是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率实质性提高

的主要原因之一。 表面上， 造成专门矫

治教育适用不足的主要原因， 是认为适

用对象仅限于“实施刑法规定的行为、

因不满 16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

人”， 绝对不包括“行为构成犯罪、 但

依法决定不起诉的未成年人”。 实质上，

是认为预防法第 45 条第 1 款规定的

“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刑事处

罚”， 与刑法第 17 条第 5 款规定的“因

不满 16 周岁不予刑事处罚”， 属于完全

相同的制度规定。 更深层次而言， 偏离

立法原意理解“不予刑事处罚” 的意

思， 基本将其与“不负刑事责任” 的意

思等同。 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有相当影

响力的观点， 并没有被实务操作部门完

全接受。 有的省级规范文件就明确规

定， “依法决定相对不起诉、 附条件不

起诉的未成年人”， 属于专门矫治教育

的适用对象。

其实， 专门矫治教育采用剥夺自

由、 限制自由、 行动约束等分级管束方

式， 专门矫治教育设施实施全封闭、 半

开放式或开放式等分级管理措施的制度

调整， 符合预防法第 45 条规定的实质

精神。 换言之， 将“行为构成犯罪、 但

依法决定不起诉的未成年人” 纳入专门

矫治教育的适用范围， 符合预防法第

45 条的规定， 是专门矫治教育司法化

的制度组成部分。 由于“不予刑事处

罚” 的立法原意为“没有受到刑事处

罚”， 所以， “未成年人实施刑法规定

的行为、 因不满法定刑事责任年龄不予

刑事处罚”， 包括未成年人触犯刑律，

但根据法律规定、 司法规范和刑事政策

从宽处理“没有受刑事处罚” 的情形。

行为构成犯罪、 但依法被不起诉处理的

未成年人， 当然属于这种情形。 预防法

中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对象， 广于刑法

中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对象， 前者包含

后者。 只有依据预防法的实质精神， 将

实施犯罪， 但“没有受到刑事处罚” 的

未成年人纳入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范

围， 才能使预防重新犯罪的制度作用最

优化。 附条件不起诉、 情节轻微不起诉

与专门矫治教育， 具有共同的基础和功

能， 彼此进行制度衔接， 并在必要的时

候对被不起诉人选择适用专门矫治教

育， 能够适度增强附条件不起诉的矫治

教育措施的惩罚力度， 便于对情节轻微

不起诉适用具有惩罚、 修复和矫正功能

的刑罚替代措施， 在专门矫治教育与不

起诉制度功能融合的机制下， 切实提高

预防未成年人重新犯罪的实效。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

授、 博导，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顾问）

□ 专门矫治教育作为强制性、 封闭式的矫治方法， 对分级干预体系的总体功

效具有无可替代的影响。 但是， 再好的实体制度， 没有正当程序、 没有司

法决定程序为保障， 也难以发挥理想的防治效果。

□ 建议在刑诉法“特别程序” 编专章规定“未成年人的专门矫治教育程序”。

主要的条款， 可以参照“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

和“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 的规定设计。

□ 只有依据预防法的实质精神， 将实施犯罪、 但“没有受到刑事处罚” 的未

成年人纳入专门矫治教育的适用范围， 才能使预防重新犯罪的制度作用最

优化。

扫
描
左
侧
二
维
码
关
注（理论学术编辑部微信平台）

公 告
李孝平的合法继承人：

李孝平 （男， 1958年5月1日出

生 ， 原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10103195805012018） 于2024年4月

13日死亡。 其生前于2020年5月9日

在上海市闵行公证处办理了遗嘱。

现其遗嘱受益人于2024年4月24日

持上述遗嘱向上海市闵行公证处申

办了继承公证。 作为李孝平的法定

继承人， 你 （们） 有权向公证处提

出证据否定或部分否定该遗嘱效

力， 故请你们于登报之日起一个月

内与遗嘱受益人及上海市闵行公证

处取得联系 [受益人联系电话 ：

13020111301； 上海市闵行区莘建东

路258号， 电话： 64145600]， 特此

公告。


